附件2
关于《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政府投资基金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引导优质要素汇聚，壮大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持我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实施意见。
二、文件制定过程
为进一步发挥政府投资基金支持我市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的撬动作用，根据市领导相关批示要求，市招商中心起草了《实施意见》初稿，在充分征求并吸纳经开区、人才、发改、科工、司法、财政、审计、市场监管、科创等部门、兴财控股等单位的意见建议并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今天的《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政府投资基金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三、文件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一是发挥基金的引领作用。通过打造政府投资基金矩阵、优化整合存量基金、开展“拨改投”试点、加强基金平台建设等措施，构建上下联动、横向协同、结构合理、精准赋能的政府投资基金矩阵，支持我市重点产业布局和发展。
二是加大基金招商力度。通过引导市外基金回桐、推介优质招商项目、绘制重点产业图谱、推动新设项目基金、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多领域基金合作等措施，鼓励市外基金来桐经营，吸引更多资金、技术、人才向我市集聚，促进重大项目落地。
三是优化基金管理制度。通过强化基金运作管理、明确基金返投目标、完善基金绩效评价等措施，强化对基金的考核和监督，确保政府投资基金主要服务我市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四是夯实工作基础。强化部门会商协商，用好各类财政性资金资源，加大基金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推动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